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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说法

法治漫画

警方提醒

生活与法

胡珊 陶琪姜

去年8月，杭州的王女士(化名)把自己开在广
西文化艺术品交易所的理财账号交给了宁波的
一家投资公司操作。双方签订了“保底条款”，原
本奔着赚钱去的，不料对方操作到今年8月，账户
里的钱亏了近一半，王女士因此将宁波的这家投
资公司告上法庭，要求对方按照当初约定的“保
底条款”承担亏损。

据了解，宁波海曙法院民二庭今年受理了好
几起关于“保底条款”的民间理财纠纷，焦点都在
“保底条款”是否有效上。法官说，这段时间股市
行情不错，好多股民又一头扎进股海翻腾，这些
案例值得大家看看。

操作1年账户缩水近半
王女士今年79岁，住在杭州，她的儿子儿媳住在宁波。
2014年至2015年文交所市场行情不错，于是王女士在广西

文化艺术品产权交易所开了一个账号，打算入市。但她对艺术品
投资市场不熟悉，为了保障收益，2015年8月，她跟宁波江东的一
家艺术品投资咨询公司签订了一份《交易账号委托交易协议书》，
约定从2015年8月1日起到2016年8月1日，将她名下的艺术品
产权交易账号交给投资公司操作。

王女士账号里原有资金22万余元，双方约定，到委托交易结
束，如果她账户里的钱少于24万余元，就视为她亏损，亏损金额
由投资公司补偿；如果超过24万余元，则视为盈利，盈利部分双
方三七开，她占三成。

双方本是奔着赚钱去的，不料到今年8月1日协议终止，投资
公司不仅没有帮她赚到钱，反而将她账户里的钱亏得只剩下了
12万余元，“缩水”将近一半。

事后，王女士找投资公司协商，对于亏损，对方并不否认，但
就是不肯按照协议书的约定，将亏损金额补偿给她。王女士无奈
将对方告上法庭。

类似的案件有好几起
因为“保底条款”的效力而起诉的民间委托理财纠纷，今年海

曙法院受理了好几起。除了像王女士这样委托投资艺术品交易
的，还有委托投资A股、信托产品的。

海曙法院的法官称，涉诉的“保底条款”大致可以分成3类：
保证本息固定回报条款、保证本息最低回报条款和保证本金不受
损失条款。其中，“保证本息固定回报”条款，实际上是名为委托
理财，实为民间借贷的条款；“保证本息最低回报”条款，是指委托
人与受托人约定，无论盈亏，受托人除保证委托资产的本金不受
损失之外，还保证委托人一定比例的固定收益率，对超出部分的
收益，双方按约定比例分成的条款；“保证本金不受损失”条款，是
指委托人与受托人约定，无论盈亏，受托人均保证委托资产的本
金不受损失，对收益部分，双方按约定比例分成的条款。

这类委托理财纠纷有共同的特点，比如，委托都是在个人之
间或个人与投资公司之间进行的，并非发生在证券公司与客户之

间；引发争议的都是“保底条款”，争议的焦点都集中在“保底条
款”是否有效上；受托人抗辩的理由也比较相似，都认为“保底条
款”违反了法律规定、公平原则和市场规律，应当无效。

“保底条款”到底有没有效
多年前，“保底条款”常见于券商和客户之间的委托理财协

议，当时不少券商将“保底条款”作为吸引客户的一个手段。一个
著名的案例是，2008年震惊全国的天一证券倒闭案，券商通过“保
本付息”的理财合同，非法吸收了38亿元的公众存款。

对券商和客户在委托理财合同中签订的“保底条款”，《证券
法》有明确规定，证券公司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客户证券买卖的收
益或者赔偿证券买卖的损失作出承诺。因此实践中，法院都以该
条为依据认定“保底条款”无效。但这条只是针对证券公司的强
制性规范，对于个人间签订的民间“保底条款”，法律没有明确规
定，因此司法实践中，观点也比较多。

近日，海曙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庭上，投资公司的代理人称，
协议书中约定的补亏条款属于“保底条款”，违反公平原则，且违
背金融市场的基本规律和交易规则，应属无效。

对此，海曙法院认为，“保底条款”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
强制性规定，双方当事人在彼此之间设定权利义务，且没有损害
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应尊重双方的意思自治。投资公司
作为受托人，正是基于其具有理财的经验和优势，才能接受王女
士委托进行理财，相比之下，作为将自己的资产交付受托人处理
的王女士，在资源和信息上更处于弱势，故该“保底条款”并未出
现显失公平的情形。

双方设定“保底条款”，是正常商业风险投资承担的结果，市
场投资会有高额利润，原、被告双方针对盈利，约定比例分成，而
针对亏损，投资公司却主张“保底条款”违背市场规律，是将双方
的权利义务设定依托在投资盈亏上，会导致当事人权利义务失
衡，因此对投资公司的抗辩，法庭不予采信。

至于王女士要求投资公司按照约定补偿的金额，是根据账户
原资产按年利率12%计收利息后得出的，并未违反法律规定，据
此，海曙法院判决投资公司补偿王女士的损失12万余元。

新华社 徐骏 作

开车时刷刷朋
友圈、发个微信、打
个手机是很普遍的
现象，然而就是这些
普遍的行为，却让人
生充满遗憾。

中国社科院与
某保险机构的联合
调研显示：分心驾驶
是道路安全的头号
潜在杀手。

说好“保赚”的理财亏了一半
这笔损失谁承担？

章丽珍 画

自取其祸自取其祸

他想寄份快递
民警找上门来
徐颖骅 孔莎莎

12 月 4 日晚，温岭市民小颜和杭州
的朋友小李微信视频聊天。两个好哥们
好久没见，一聊就停不下来。聊着聊着，
小颜觉得口渴，就一边跟小李视频聊天，
一边削起了水果。

“这把刀挺精致的，很不错哦。哪里
买的？我也想要一把！”小颜手里的水果
刀，让小李很是喜欢。好朋友看上自己
的小刀，大方的小颜毫不犹豫地说：“咱
俩谁跟谁，你喜欢，我明天就快递给你。”

第二天下午，小颜来到一处快递点，
拿出小刀递给收件员，被当场拒绝。收
件员明确表示，这东西不能寄。“凭什么
不给寄？我要找你领导！”小颜表示强烈
不满，吵闹起来。

小颜没有等来快递公司领导，却等
来了派出所的民警。原来，收件员一看
小颜要寄的东西，是派出所之前宣传过
的管制刀具，生怕他想干什么违法的事，
直接报警了。

面对突如其来的警察，小颜呆了。
这把刀，是他 1 个月前在椒江的一家夜
市摊上花了 25 块钱买的，“我觉得好看
又便宜，平时放在家里当水果刀用。”小
颜说自己压根不知道这是管制刀具，也
不知道寄这个是违法的。

由于小颜认错态度很好，且情节轻
微，民警收缴了刀具并对他进行了严肃
教育批评。

民警提醒广大市民，带有自锁装置
的弹簧刀（跳刀），刀身展开或弹出后，可
被刀柄内的弹簧或卡锁固定自锁的折叠
刀具（尖角小于60度，长150毫米）的，就
属于管制刀具。非法携带、购买、邮寄管
制刀具等行为均为违法行为，公安机关
将予以收缴并给予当事人处罚。

闺蜜要借80万元
借还是不借？
胡洋溢 陈铃锋

“公证员同志，你能帮我出出主意
吗？最近我为闺蜜借钱一事老睡不好
觉，心里也不踏实。”日前慈溪市民张大
姐愁眉苦脸地走进慈溪市公证处办事
大厅。原来，她的一个好闺蜜因为公司
资金出现困难，向她提出借款80万元的
请求，这让她十分为难。

张大姐说，她的钱是辛苦积攒起来
的，借怕收不回来，不借又怕与闺蜜的
关系闹僵。不过，闺蜜为了让张大姐放
心，承诺将城区一套商品房作委托公
证：万一日后还不了钱，张大姐可以将
这套房子卖掉。即便如此，张大姐仍然
心存顾虑。

听完描述，公证员分析认为，委托
书公证，张大姐的闺蜜可以随时撤销，
一旦撤销，张大姐手里的委托公证书
无疑就是一张废纸。公证员建议，不
如办理房屋抵押手续。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物权法》的规定，以房屋抵押
的，应当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自登
记时设立。也就是说，张大姐可以和
闺蜜签订民间借贷合同，闺蜜将房屋
抵押给她，经不动产登记机构办理抵
押登记后，张大姐就可以享有该房屋
的优先受偿权了。

听了公证员的话，张大姐紧锁的眉
头终于舒展开来，并表示回去要和闺蜜
好好商量一下。


